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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直播视角下电子游戏动态画面著作权

归属问题研究
张子政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00）

【摘要】随着互联网各大直播平台的兴起，各种形式的作品借此广泛传播，在电子游戏直播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游戏直播的

动态画面的权利归属问题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问题，然而学界对此存在分歧，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不仅如此，司法实务界

对于此问题也是纷争不断，诸如“梦幻西游 2 案”、“炉石传说案”等案件，反映出了实务界的不同价值取向。面对新的问题，学

术界对此探讨稍显欠缺。笔者将结合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及其不同观点及司法实务判例，对此问题做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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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游戏直播画面权利归属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对知识产权发展的重视，著作权的发展日新

月异，多种形式的新型权利不断冲击着原有的著作权权利体系，

电子游戏产业亦是如此。正是这一潮流，催生了各大传统互联

网企业，例如当今的国际互联网巨头之一的微软公司、索尼公

司以及国内的腾讯公司及网易公司等，无不进军电子游戏产业。

为了扩大各自的宣发能力，网络直播平台应运而生，成为电子

游戏产业发展的重阵，而直播过程中的直播画面著作权归属则

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问题，不论是游戏版权方，还是直播平台运

营方和游戏玩家，谁能掌握直播动态画面的著作权，就能持续

从此攫取高额利润。因此，明确直播画面的权利归属，对于促

进电子游戏直播产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不能否认的是，电子游戏本身作为一种复杂的权力复合体，

其权利归属认定与传统著作权客体相比具有复杂性，而承载此

种客体的直播画面则更具有权力认定的复杂性。电子游戏作为

一种图文并茂，声画俱全的作品，不仅涉及程序编程、原声音

乐与独家发行权等财产性权利，而且权力具有可拆分性，其中

以游戏运行画面的权力界定争议最大。一方面，构成游戏运行

画面离不开技术层面的编程及运行中的实际操作者，显然，前

者是后者的构成之基础，故对运行画面的权利进行分析的路径

上无可避免的会涉及对游戏本身的著作权问题。另一方面，网

络直播对于游戏动态画面的转播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有

些直播者会直播内容加以分析或解说，从而形成具有独创性的

文案，故还会涉及游戏直播画面的著作权问题。不仅如此，实

务界对于对网络游戏运行后呈现的动态画面 与通过互联网将游

戏画面向公众在线直播所形成的网络游戏直播画面 两者关系的

认识也存在分歧，如前文所提“梦幻西游 2”案与“炉石传说

案”对于“游戏画面”的界定就存在不同。据此，主流观点认

为区分游戏本身运行画面与直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画面是正确处

理此类问题的前提。

二、电子游戏动态画面的作品属性

根据前文所述，不论是司法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对游戏画

面与游戏直播画面有所区分，而采纳此观点的逻辑顺序展开则

必然需要回答电子游戏画面与游戏直播画面属于何种著作权客

体这个问题。根据《伯尔尼公约》第 2 条，作品是指“文学、

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者方式如何，

诸如书籍、电影与地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插图、地图、

设计图、草图和立体作品”。而我国《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

规定基本遵从了国际公约，但二者均没有直接指明游戏直播画

面属于何种作品。

司法实务界对于电子游戏动态画面属于何种作品同样是

分歧不断，有的学者主张对现有著作权法进行立法上的创新，

从而将电子游戏画面归为新的作品类型 ；也有人表达了反对意

见，认为本质上电子游戏属于计算机软件的范畴，因此主张应

当将电子游戏画面也整体认定为计算机软件的组成部分 ；更有

学者主张对电子游戏著作权进行拆分，分为计算机软件、原创

音乐、动态画面等不同元素，从而进行界定。 汇编作品论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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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子游戏本身是诸多独立元素的组合，因此游戏直播画面也

应认定为汇编作品。类电作品论者则认为，游戏直播的录制和

传播形式符合电影作品的要件，应当按照类电作品进行保护。

“梦幻西游 2”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游戏画面属于类电作品，

而在“炉石传说案”中，法院则认为“涉案游戏‘炉石传说’

的操作过程，仅为对游戏策略和技巧高低的展现，而非创作作

品的行为”，从而对关于游戏操作画面具有独创性的主张不予

认可，同时也对其关于游戏解说视频、音频整体构成类电作品

的主张亦不予认可，可见司法实务界对此也是举棋不定。

对于游戏直播画面是否构成类电作品的争议还存在于直播

画面是否具备独创性，否选观点认为网络直播无异于新闻直播

或是体育赛事转播，只是具体现场内容的客观再现，不具备著

作权的权利基础。肯定观点则认为电子游戏直播，尤其是大型

电子竞技比赛直播在赛场布置、过程解说等各方面都凝聚了主

办方的劳动性创造成果，因此应当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还有学者认为即使不构成作品但仍可以认定为录像制品。不论

上述何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正是因为各方对此问题的看法

不一，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有时大相径庭。

而笔者认为，在网络游戏直播画面属于何种作品的问题上，

未形成立法层面与理论层面的统一，且网络直播与多媒体处于

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中，其良性健康发展需要清晰、准确、可

预见的法律规则和司法裁判予以引导，因此应当立足现有著作

权法所规定之作品种类来解决现有的争议，将电子游戏直播画

面界定为类电作品似乎合乎逻辑。

三、电子游戏动态画面的权利归属

（一）游戏运行画面的权利归属

虽然当前各界对于游戏运行画面属于何种作品仍无定论，

但其属于著作权作品的结论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解决游

戏运行画面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的核心，便是理清开发者与玩家

对于此类作品的独创性的贡献程度。有观点认为，游戏运行画

面本质上是玩家对开发者预先设计好的事件的触发和复演，此

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在此笔者将采用类型化的方法来分析开

发者与玩家对不同类型的电子游戏运行画面的贡献程度。

在某些 RPG 类型的沙盒游戏中，玩家享有较高的自由度，

可以沉浸在游戏中进行创作，此类游戏赋予了玩家个性表达空

间，诸如著名 3D 沙盒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我们可以从

各大游戏社交网站看到不同玩家发布的不同作品，例如有的玩

家运用游戏内的“土”和“方块”元素构建金字塔，利用“水”

元素建造湖泊、水上乐园，利用其他类型的元素复刻现实中的

或是影视作品中的独特场景、地形地貌、标志性建筑和城堡要

塞等。 此类游戏本身并非剧情驱动，而是让玩家充分发挥自身

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运用游戏开发者预先设计好的资源来自主

完成玩家自己的“世界”，这些“世界”凝结了玩家的智慧与

劳动，应属广义上著作权法的作品。某些玩家也会运用第三方

软件自己创作游戏内的素材，例如通过修改游戏内人物模型、

添加 MOD、皮肤等来改变游戏内容或增设游戏内资源等，从而

使得游戏运行画面更加美观和谐，此类作品虽然是跳出了开发

者预先设定的框架而创作的，但是更能体现玩家的独创性。

针对上述类型游戏所产生的著作权，第一种类型的创作是

玩家在开发者所设计的原有素材上进行的加工、创作，应当将

其视为玩家的演绎作品， 游戏玩家仅对于演绎行为的结果享有

著作权，同时游戏玩家行使权利时不得侵犯游戏开发者针对既

有游戏素材所享有的著作权。 而第二种类型的创作，玩家是运

用第三方插件所进行的完全独立的创作，并没有使用开发者预

设的素材，仅仅是将独立创作的内容搬运进了游戏内，因此玩

家享有完全的著作权。

某些网络游戏以竞技性为其核心要素，例如 MOBA 类即时

策略游戏、FPS 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等 , 这类游戏并没有 RPG

类游戏所具有的代入感和沉浸式体验，但是具有较高的观赏性，

玩家可以在此类游戏内展现高超的操作技术，而本身并无过多

的个性表达空间，真如前文所述，此类游戏是玩家对开发者预

先设计好的事件的触发和复演，只要玩家操作达到一定的条件，

就会发生或者概率发生某种“事件”，而玩家要做的，就是通

过自己的操作来促使这些事件的发生。此类游戏所产生的个人

风格、战术理解本身很难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电子竞

技犹如传统体育赛事，独具观赏性，但是某个选手的精彩发挥、

教练组的战术安排以及整场比赛的观赏效果等，虽然都无法被

完全复刻，但是本身并不具备构成著作权的实质条件，因此这

类游戏运行所产生的画面，如果未经过后期剪辑或加工，并不

产生玩家享有的著作权问题。

除上述两种类型的游戏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游戏，这

些游戏既不具备 RPG 类游戏的开放世界玩法，也不具备竞技类

游戏的高观赏性，他们往往是线性操作，完全遵从了开发者的

意图，不具备独立的思想个性创作空间。例如著名电子游戏“俄

罗斯方块”、卡牌类游戏“炉石传说”等，此类游戏往往有着

固定的玩法与套路，玩家很难在这类游戏里进行创作，因此玩

家在游玩此类游戏过程中产生的动态画面不享有著作权，此类

游戏的动态画面著作权应由开发者享有。

（二）游戏直播画面的权利归属

诚然，目前司法实践对游戏直播画面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

的作品未能形成共识，将其归为类电作品或是演绎作品也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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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网络直播迅猛发展的今天，法律的

规制略显滞后，如不能在现有著作权法规定下确定行之有效的

标准，则有导致网络直播产业发展畸形的可能。

正如前文所述，有观点认为网络直播无异于新闻直播或是

体育赛事转播，只是具体现场内容的客观再现，不具备著作权

的权利基础。也有观点认为网络直播不仅仅是游戏运行画面的

机械录制，其中凝结了主办方的场景设计、解说文案等元素，

具有独创性，应当给予保护。不置可否，两种观点司法实务界

都给出了回应，如“斗鱼案”中，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游戏解说为口头表达……在技术层面上符合口述作

品之形式要求”。而其中专业主播的解说水平则是本案的焦点，

由于主播的解说是在游戏运行画面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与游戏

运行画面结合在一起构成具有独创性的游戏直播画面，属于在

已有作品基础上产生的演绎作品。在各大直播平台播出的游戏

运行画面基本相同的情形下，不同的主播解说对于直播平台的

价值提升至关重要，网络用户选择在何家网站观看游戏比赛直

播，往往与该直播由哪位主播进行解说具有较大的关联。主播

对于直播内容的原创性表达，构成具有独创性的游戏直播画面，

应当属于演绎作品，主播在网络游戏直播行业中主要有两种类

型 ：个人游戏直播和签约游戏直播。前者是主播单独行动，以

个人身份利用游戏直播平台从事网络游戏直播，平台只为其提

供技术服务，直播的内容、时间、形式、画面、剪辑、制作都

是由个人完成，直播平台不会参与或者协作，因此，这算是主

播个人的创作行为。而与直播平台签约的游戏主播在直播过程

中进行的解说行为，属于其职务要求，在这一类型的直播中，

直播平台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其在前期策划、组织、宣传

等工作中会起到主要作用，而签约主播则是在平台的安排下完

成解说任务。这样的直播平台多为大型直播平台或者游戏赛事

组织者，它们往往会聘请专业的主播，使主播成为平台的工作

人员之一，所以游戏直播画面相当于职务作品，应当归属于直

播平台或游戏赛事组织者。 直播平台为保护其自身业务的正常

开展往往会制定一系列协议来限制或约定直播过程中所产生的

著作权的权利归属方法，一些直播平台会在主播进驻时与主播

签订协议，约定直播画面的著作权属于直播平台作为格式条款，

非但侵害了主播的著作权，而且还与我国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

的取得方式背道而驰。

而对于前述不能构成作品的直播画面，如没有任何技术处

理和后期加工的，只是机械搬运游戏画面的直播，其实质就是

游戏运行画面的重现，通常，在玩家进行网络游戏账号注册或

是游戏服务器登陆时，游戏版权方会提供相关的用户协议要求

其同意并遵守。游戏开发者往往是游戏作品的版权方，在其提

供的用户协议中，网络游戏开发者一般都通过网络游戏中设定

的格式条款声明保留相关的版权权利。此类格式条款若不违反

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取得方式的规定，且无合同法关于格式条

款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则应遵循双方意思自治的内容优先适

用。 如果游戏开发者没有与玩家达成协议，网络游戏直播画面

的著作权仍然可以根据著作权法的既定规则判定。

四、结语

网络游戏直播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互联网文化产

业的新业态并呈现出持续迅猛发展的态势 , 其受众群体逐年递

增，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 11 月 6 日在冰岛雷克雅末克举办

的“2021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全球总观赛人数超三亿五千万

人，其中中国观众占了大多数。如此庞大的观赛人数将产生巨

大的经济效益，而正确理清其中的游戏直播画面等众多著作权

的归属，则是促进游戏直播产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虽

然我国司法实务界对游戏直播画面是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以及

其属于何种类型的作品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通过

上述“梦幻西游 2 案”“炉石传说案”以及“斗鱼案”等关于

直播画面是否应该给予保护的论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

社会群体对于新型著作权的重视，理论界仍应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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